臺北市立大學 114 學年度學生社團評鑑實施計畫
一、辦法說明：114學年度採線上評鑑方式辦理，請於規定的時間內上傳規定評分細項項目。
二、依社團成立時間共分為：綜合評鑑、資料展示、學習觀摩社團（詳見社團一覽表）。
三、評鑑項目：詳如評分表。
四、評鑑方式：
（1） 為求公正，同校區同性質社團由同一（組）評審委員評比。
（2） 評鑑組別依社團性質分三組進行評審：綜合性及博愛校區體育性、康樂性及服務性、學藝性及天母校區體育性，且評鑑成績等第係以同性質社團互相評比。
（3） 成績評定依上揭同性質社團互相評比。
（4） 觀摩社團雖無須上傳資料，仍需填寫網路觀摩表單（表單將公告於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網頁）。
五、評鑑等第說明：
（1） 特優社團：90分（含）以上。
（2） 優等社團：80–89分。
（3） 甲等社團：70–79分。
（4） 乙等社團：60–69分。
（5） 丙等社團：未滿60分。
六、評鑑獎懲說明：
（1） 特優社團：次學年度增加上限15,000元之活動補助。
（2） 優等社團：次學年度增加上限11,000元之活動補助。
（3） 甲等社團：次學年度增加上限7,000元之活動補助。
（4） 丙等社團：予以解散。
（5） 優等以上（含特優與優等）：次學年度除前述增額外，再予增加上限3,000元之活動補助。
（6） 本校所有學生社團均須參加本次線上評鑑，倘若未參加評鑑之社團，成績將直接以丙等計，且予以解散社團。
七、 評鑑重要期程：
（1） 評鑑資料整理範圍：114年5月13日至115年5月12日止。
（2） 資料開放上傳日期：115年5月11日（一）起
（3） 資料截止上傳日期：115年5月18日（一）下午17：00（以課外活動組截圖為依據，逾期不得再上傳）
（4） 委員上線評鑑時間：115年5月20日（三）至115年5月27日（三）
（5） 評鑑結果公告日期：115年6月24日（三）
十、 操作相關說明：
（一） 帳號申請與登入：請各社團負責人協助自行申請一般 gmail 帳號，作為線上社團評鑑帳號，申請時姓氏填寫「北市大」，名字填寫「社團名稱」（例如：姓「北市大」名「best 社」），前次社團評鑑已有社團 gmail 帳號即繼續使用該帳號即可，由各社團憑其社團 gmail 帳號，在期限內上傳資料至雲端。
（二） 資料上傳：資料上傳後，請設定開啟最上層檔案資料夾共用連結，於與「他人共用」中的「使用者」輸入「extra@go.utaipei.edu.tw」，共用權限設定為「可以整理、新增及編輯」。
（三） 評鑑評分期間，主辦單位將公告作品連結，所有社團均可以自由瀏覽他社評鑑相關資料作品。
十一、上傳文件格式：限為 PDF 檔，若社團有以影片或網頁等內容呈現之需求，請於相關文件中提供網址連結。檔案格式請依年份、校區、社團性質類型點擊資料夾進入上傳。
（一）第1層資料夾須註明「114 學年度臺北市立大學社團評鑑資料_校區名稱_社團名稱」。
例如：114 學年度臺北市立大學社團評鑑資料_博愛校區_best 社
（二）第2層資料夾開始，請依照評分標準表之各「項目_評分細項」設置資料夾並標註該項編號。其資料夾內之檔案須依「評分重點」之編號加註於檔案名稱，以利評選委員查閱。
例如：「114 學年臺北市立大學社團評鑑資料_校區名稱_社團名稱」資料夾內有「1.社團行政_組織章程」、「2.社團行政_管理運作」…「7.社團活動_服務學習」等子資料夾，子資料夾 1 其內有「（1）組織健全度與分工」、「（2）章程修訂」…
十二、每一社團應接受 2 位校外評審及 1 位學生評審進行線上社團評鑑。








臺北市立大學114學年度線上學生社團評鑑
評鑑程序表
	時間
	流程
	內容說明

	115年4月上旬
	宣布與籌備
	1. 學生社團大會向社團宣導本次社團評鑑事宜。
2. 本次社團評鑑實施計畫奉核後，將公告全校線上評鑑事宜。

	115年4月下旬
	聘任評審
	發放社團評鑑評審委員之聘書。

	115年5月11日
至
115年5月18日
	評鑑資料上傳
	請各社團於期限內上傳評鑑相關資料。

	115年5月20日
至
115年5月27日
	線上評鑑
暨觀摩
	1. 請6位校外評審與3位校內學生評審進行線上評鑑及短評。
2. 學生間社團作品相互觀摩。

	115年5月27日
至
115年6月24日
	總結與陳核
	總結各社團評鑑成績與陳核評鑑結果。

	115年6月25日
	公告評鑑結果
	公告本次114學年度學生社團評鑑結果。



